安徽皖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执法检查内容
一、公司检查内容

（一）人员管理

1.公司人员管理架构图，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管理人员等任免文件。
2.查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等责任落实（安全责任、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应急救援“五到位”）情况。

（二）安全投入

3.2023年安全费用是否按照财资〔2022〕136号提取、使用，现场查2023年安全费用提取计划、提取及使用台账。

（三）教育培训

4.2023年是否制定安全教育计划，培训时间、内容是否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5.安全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是否如实记录并建档备查。

6.是否组织开展本单位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四）应急管理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编制。

8.生产安全应急预案是否涵盖下属生产经营单位预案，是否及时修订更新。

9.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制定2023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10.查2023年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急演练参与情况。
（五）安全制度

11.是否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

12.是否对下级单位建立重大事故隐患督办制度，在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跟踪监管，并监督整改销号。
（六）安全管理

13.主要负责人是否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是否定期到生产现场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4.是否定期对下属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检查，是否排查出重大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是否跟踪监管，并监督整改销号。
二、公司所属矿山检查内容

（一）人员管理

1.矿山人员管理架构图，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等任免文件。

2.是否配备采矿、地质、机电等矿山相关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

3.是否依法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是否按照不少于矿山从业人员1%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从事矿山工作5年及以上、具有相应的非煤矿山安全知识和工作经验），是否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二）安全投入

4.安全生产费用月度使用记录，是否按照财资〔2022〕136号文要求列支，外包工程安全生产费用是否在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协议中明确，是否作为工程竞标费用内容。

（三）教育培训

5.2023年是否制定安全教育计划，培训时间、内容是否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6.安全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是否如实记录并建档备查。随机抽查2-3名员工安全教育“一人一档”档案。

7.是否组织开展《防范非煤矿山典型多发事故六十条措施》培训，现场抽查“六必”的贯彻落实情况。
8.是否组织开展本单位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9.安全教育培训是否将外包单位一并纳入。

10.特种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四）应急管理

1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编制，是否及时修订更新。

12.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制定2023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13.应急预案应急指挥小组是否与矿山现有管理架构一致。

14.是否按照规定为员工配备合格的劳保防护用品，并熟练操作使用，现场抽查培训效果。
（五）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和技术管理
15.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主要负责人是否每月对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是否组织开展全面排查，是否形成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签字备查。

16.是否按照《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规定的图纸目录，绘制于现场相符的纸质现状图。

17.是否按规定规范编制采场单体设计。

18.是否严格按自上而下开采顺序，采用台阶开采，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工作帮坡角和台阶熟练布置工作平台，工作帮坡角是否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布置边坡截排水设施并保持畅通；是否按照设计要求设置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工作帮裂缝、浮石、伞岩是否及时处理。
19.现状高度100米及以上的边坡，是否每年进行一次边坡稳定性分析；现状堆置高度100米及以上的排土场，是否每年进行一次边坡稳定性分析。

（六）安全管理体系建立
20.是否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部门安全生产是否职责明确。

21.是否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

22.是否严格开展风险辨识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

23.是否建立重大事故隐患督办制度，在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跟踪监管，并监督整改销号。
（七）外包管理

24.是否对外包单位实施统一管理，做到管理、培训、检查、考核、奖惩“五统一”管理。

25.是否对外包施工单位公司、人员资质进行审核。

26.是否对爆破作业的外包施工实施统一管理，是否对爆破设计、爆破作业记录等台账资料进行审核，是否对特种作业人员从事爆破作业的资格进行审核。
三、公司所属工厂检查内容

（一）人员管理

1.提供公司人员管理架构图，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等任免文件。

（二）安全投入

2.安全生产费用月度使用记录，是否按照财资〔2022〕136号文要求列支。

（三）教育培训

3.2023年是否制定安全教育计划，培训时间、内容是否符合《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4.安全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是否如实记录并建档备查。随机抽查2-3名员工安全教育“一人一档”档案。

5.是否组织开展本单位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6.特种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四）应急管理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编制，是否及时修订更新。

8.是否按照2号令要求制定2023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实施。

9.应急演练内容是否包括监管部门要求演练的内容。

10.是否按照规定为员工配备合格的劳保防护用品，并熟练操作使用。
（五）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和技术管理
11.是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是否在现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2.是否落实有限空间、动火、临时用电等作业审批，作业现场是否设置监护人员管理。

13.现场安全设施配备是否配备到位，CO气体报警装置是否安装在卸灰口2米范围内，是否正常使用；窑底二层平台、窑洞口及皮带机尾监控是否全部覆盖；现场是否配备长管式空气呼吸器（机）；临时用电是否按装漏电保护开关，接线是否规范，插板线是否为电缆线，长度是否超过5米，有无从可燃物料穿；监控储存容量是否满足30天；是否配备应急备用电源；是否绘制报警系统布置图等。
（六）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14.是否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部门安全生产是否职责明确。

15.是否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

16.是否严格开展风险辨识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

17.是否建立重大事故隐患督办制度，在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跟踪监管，并监督整改销号。
